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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會議

參考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身分證計劃進度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身分證計劃進度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身分證計劃進度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身分證計劃進度報告

引言

顧問已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身分證 (身分證 )制度完成可行性

研究，並向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提交研究報告草擬本。在入境處

審議報告草擬本之際，我們會向議員簡介顧問的主要研究結果及

建議。

顧問的主要研究結果及建議

2 . 顧問認為，現有身分證設計過時，易於偽造。此外，電腦

支援系統已經老化，預計的使用期限將於二零零二年屆滿，而且

部分配件在市面已無供應。

3 .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顧問提出下列建議︰

( a ) 新身分證應以安全可靠的物料製造，利用鐳射印刻技

術載錄個人資料，並加上多重實際防偽特色，以確保

新證十分安全，難以偽造；

(b ) 新身分證應載有持有人的樣貌和兩個拇指的指紋，此

舉有助於準確核實持有人的身分，以及為若干現行人

手操作程序 (例如辦理旅客出入境手續 )改為自動化作

好準備；

( c ) 發展一個新的電腦系統，採用最新的基本支援設施、

網絡設計和設備，以提高應答速度和效率；

(d ) 舊的身分證申請記錄 (現在是以縮微膠卷儲存 )應轉換

為數碼影像，方便聯線檢索記錄。這種新的文件儲存

方 法 可 提 高 身 分 證 簽 發 辦 事 處 的 效 率 ， 並 可 節 省 資

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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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一俟新的電腦系統開始運作，即應推行身分證換領計

劃，讓本港所有市民能在合理期間內換領新身分證。

可供選擇的新身分證模式

4 . 新身分證有三個模式可供選擇︰

( a ) 非智能式的身分證；或

(b ) 可支援入境處主要工作的智能式身分證；或

( c ) 可支援多種用途 (即入境處主要工作及其他增值用途 )

的智能式身分證。可以考慮的用途包括與政府服務有

關的用途，例如駕駛執照、投票、長者卡、服務電子

化計劃、血型等健康記錄，以及非政府用途，例如電

子貿易、數碼化證書及儲值等。

5 . 顧問認為，智能式身分證較非智能式身分證可取，因為前

者可藉較先進的加密技術保護所載資料，確保這些資料不會被人

竄改。此外，如採用智能式身分證，入境處人員將可在臨時居民

獲准延長逗留期限或回港時，更新他們的逗留條件。在反非法入

境行動中，現場執法人員亦可利用特製的閱讀器，即時確定身分

證持有人 是否獲 准在本 港逗留 ，而 無須耽 誤持證 人作 進一步檢

查。不採用智能式身分證，將無法達到這些目的。

6 . 至於智能式身分證應該只用於入境處各項主要工作還是應

該具備多種用途，顧問認為這是政策問題，應由政府當局決定。

如果決定身分證除入境處的主要工作外應可用於多種用途，則有

需要設立 一個外 界機 構去統籌 智能 咭計劃 的運作 及整 體保安事

宜。此外，關於應否及如何把個別用途納入智能式身分證內，將

須另外進行可行性研究。

資料私隱和保安

7 . 在資料私隱和保安方面，顧問建議新身分證和電腦系統的

設計必須顧及下列各點︰

( a ) 符合《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b ) 在設計有關系統和程序時著重保護私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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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利用先進的提高私隱技術，防止有人盜用他人身分，

以及保護個人的資料私隱。

8 . 具體而言，顧問建議採取下列措施保護資料︰

( a ) 身分證本身具備限制取用資料的功能，防止有人擅自

取 用 身 分 證 上 的 資 料 (例 如 生 物 特 徵 資 料 和 個 人 資

料 )。這項功能可確保只有獲得授權的系統才可讀取有

關資料；

(b ) 採用已證實有效的防止擅用系統以保護入境處電腦系

統所儲存的資料。這些方法包括使用密碼、訂立各級

的使用權力，以及通過稽核程序記錄系統的使用；

( c ) 嚴密管制取用敏感資料 (包括生物特徵資料 )，方法是

為儲存於身分證和電腦系統的資料、各入境處辦事處

內部及辦事處之間傳送的資料進行加密。這樣，即使

未經授權的人截取資料，這些資料亦只會是一組毫無

意義的字元及數字；

(d ) 利用不同密鑰為每種資料和每張身分證進行加密，確

保不同部門的人員或 (如有需要 )同一部門的不同人員

只能取用與其工作範圍有關的資料；

( e ) 採用防干擾的硬件保安設備，加強系統的加密保安。

該設備一旦發現有人幾次試圖讀取身分證上的資料或

進入系統而不果，即會令系統停止運作；

( f ) 利用加密數據的完整性，防止有人竄改身分證上的資

料，從而杜絕 造資料或偽造身分證的機會；

(g ) 入境處辦事處應設立自助服務站，讓持證人閱覽其身

分證所載資料。服務站會採用生物特徵作為取用資的

管制 (身分證亦會先查核服務站的真偽，然後才顯示資

料 )；

(h ) 核對生物特徵資料，只會以一對一為準；換言之，生

物特徵資料只用於鑑證指定人士的身分，不能檢索整

個資料庫，找出與有關資料配合的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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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如果身分證用於多種用途，所採用的智能式身分證及

其方案應可確保各項用途不能互通，以免其他部門取

用證上所載的入境處資料，反之亦然。

9 . 為確保上述措施得以妥善執行，顧問進一步建議入境處委

聘在維護私隱工作上具備認可資歷的顧問公司，在各指定階段檢

討有關的設計及計劃和進行私隱影 評估。

未來路向

10 . 一 俟 最 後 研 究 報 告獲 得 接 納 ， 入 境 處便 會 評 估 顧 問 的 建

議，並在參考本委員會及其他決策局和部門的意見後，決定有關

未來路向 (包括選用的新身分證模式 )的看法。當局稍後會進一步
徵詢議員的意見，並按一般程序申請撥款。

保安局

二零零零年五月


